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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苏幼专字〔2021〕5 号

各系部、处室（中心）、附属幼儿园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物品采购等重要事项的管理，规范物

品采购等重要事项行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更好地为学校

改革发展、教育教学、科研管理服务，根据国家、省市等法

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关于规范学校物品采

购等重要事项的管理办法》，请各部门遵照执行。

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2021 年 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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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学校物品采购等重要事项的管理办法

为加强我校物品采购等重要事项的管理，规范物品采购

等重要事项行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更好地为学校改革发

展、教育教学、科研管理服务，根据国家、省市等法律法规，

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全校所有教育教学、后勤、

科研、管理、附属幼儿园等部门使用学校预算内、预算外资

金及自筹资金的物品采购等重要事项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重要事项指学校党委列入“三重一

大”决策程序，金额超过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物品采购或大

额资金使用等列入学校重大事项范围的项目。

第三条 物品采购等重要事项应遵循国家有关政策、法

规，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原则，坚持校党委的领导，力争

做到质优价廉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采购效率。

第四条 学校成立工作小组，统一归口管理物品采购等

重要事项。组长由分管后勤副校长担任，组员由纪检监察室、

财务处、后勤处、相关采购部门负责人组成。

第五条 工作小组在校党委领导下分门别类建立供应商、

服务商、招标代理商库（每库每年 3～5 家），建档立卡、动

态调整。

第六条 学校物品采购等重要事项采购组织形式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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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政府采购”“学校采购”和“部门采购”。

第七条 政府采购。是指资金金额达到或超过政府采购

公开招标金额的采购活动。政府采购由工作小组抽取招标代

理商，招标代理商按政府采购办法执行。

第八条 学校采购。是指资金金额人民币５万元（含）

以上且未达到政府采购公开招标金额的采购活动。学校采购

部门制定方案，填写《物品采购申请单》，分管校领导审核，

校党委会讨论通过后，方案发布校园网公示。工作小组抽取

招标代理商、组织专家评审、择优遴选供应商（服务商）上

报校党委，校党委讨论决定。

第九条 部门采购。是指资金金额人民币 1 万元（含）

以上 5 万元以下的采购活动。学校采购部门制定方案，填写

《物品采购申请单》，分管校领导审核，校党委会讨论通过

后，工作小组按要求开展工作，择优遴选供应商（服务商）

上报校党委，校党委讨论决定。

第十条 学校采购、部门采购方式包括以下几种：

（一）招标采购，包括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；

（二）竞争性谈判；

（三）单一来源采购；

（四）询价；

（五）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。

第十一条 在执行采购过程中，购置计划若有重大修改，

需重新办理报批与申购手续。

第十二条 符合招标采购范围，因特殊原因无法实施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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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流程的涉及校园安全、教育教学等急需物品的采购等重要

事项，申购部门可向校党委提出申请，校党委讨论决定，特

事特办。

第十三条 凡属政府部门规定的安全监督类或有特殊管

制要求的物品采购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学校采购的所有物品必须签订商务合同或技

术协议。

第十五条 学校采购部门必须按照固定资产管理等相关

要求做好采购物品的验收、入账、保管、清查等工作。

第十六条 纪检监察室、财务处对采购活动和采购的相

关人员进行监督，任何部门和个人对采购中的违规违纪行为，

有权向校党委、纪检监察室举报。参与采购的相关人员，必

须严格遵守《政府采购法》《招标投标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

规，认真规范组织实施采购活动，如出现违法违规行为，要

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由校党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
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2021 年 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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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物品采购申请单

部门_______________ 部门负责人___________申请日期__________

申购物品
预计金额

（万元）（重要事项）

申

请

理

由

（可

附

页）

分管校长

意见

党委意见


